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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善政在增进人权中的作用  

 人权委员会  

 遵循 世界人权宣言 该宣言是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所要实现的共同标准

适用于每个人及社会每个机构 并遵循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A/CONF.157/ 

23) 其中申明一切人权都是普遍的 不可分割的 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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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国家和国际一级的良好环境对充分享受所有各项人权的重要性  

 强调在国家一级加强良好管理 包括通过建立有效的 负责的机构促进增长和

可持续的人的发展等手段加强良好管理 对所有各国政府而言都是一个持续的进

程 无论有关国家发展程度如何  

 注意到各方越来越认识到善政在增进人权方面的重要性 特别表现在联合国各

国元首和政府首脑高层会议通过的 联合国千年宣言  

 还注意到良好管理的作法必然因不同社会的特定情况和需求而异 , 在透明和负

责的基础上在国家一级确定和采用此类作法的责任 以及创造和保持一种有利于

享受所有各项人权的有利环境的责任在于有关国家  

 申明必须在国际一级加强各国之间和通过联合国系统的合作 以确保需要外部

投入以改进良好管理活动的各国在需要时能够得到必要的信息和资源  

 认识到需要更密切地审查良好管理在促进人权方面的作用 审查良好管理作法

与在所有各国促进和保护所有各项人权之间的关系  

 1.  确认透明 可靠 负责和参与型的 能顺应人民需求和期望的政府是良好

管理的基础 这样的基础是促进人权包括发展权的必要条件  

 2.  在这方面 强调需在国际发展合作方面倡导伙伴型办法 并确保关于良好

管理的规章型办法不致妨碍这种合作  

 3.  欢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按照人权委员会 2000 年 4 月 26 日第 2000/64 号决

议第 3 段 邀请各国提供在国家一级有效地加强增进人权的良好管理做法的实际

活动案例 包括国家间发展合作范围内的活动 以便纳入一个供参考的设想及做

法汇编 供感兴趣各国在需要时查阅 并请高级专员对各国重申邀请和请联合国

及其他有关国际机构如此行事  

 4.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适当及相关时 在其工作中引用各方响应按

照本决议第 3 段和第 2000/64 号决议第 3 段所发邀请提供的材料 并通知委员会在

这方面使用材料的情况  

 5.  决定第五十八届会议在同一议程项目项下继续审议善政在增进人权中的作

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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